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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政府采购合同

项目名称:柳州市人民医院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和营养品及包装袋采购项目

I页 目编号 : LZZC2025-G1-991082-GXDD

分标号 :分标 3

甲方:柳州市人民医院

乙方:广西南宁晋康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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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人民医院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营养品及包装袋来购合同

采购单位 (甲方): _柳 迎L1ˉ人民医院

供 应 商 (乙方):蛳 晋康商留有 B息公司

为确保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营养品及包装袋交易的顺利进行,明确交易双方即采购单位 (以下
简称甲方)和供应商 (以下简称乙方)的权利和义务,特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采购标的及单价

(一 )货物名称 :

}liJ 匆, (0-6 月 ) 4, 月 婴丿L配 液态奶、5. 氵术 水解 粉 、6,氨 7.月旨 性维 素 、8.酸

水 性 生素、9. 素、J“ 10.I'-谷 氨 胺、 1 H膏、12, 莹殊 学 垒 食 自质纽J牛 )
l

3, (1-
5

尿疸莹用型营养素。

(二 )采购单价:该价格包含产品成品价格、运输、包装、伴随服务、税费及其他一切可能产生的
附加费用:合同履行期间,如遇政策性调价,按协议价与政府调节价格孰低原则执行,包括甲方尚未使
用的产品。 (具体货物明细详见合同附件 )

第二条 合同期限

合同期限为 1年 , 自2026年 3月 1日起至 2o27年 2月 28日止,在此期限内每批货物的具
体供应以甲方通知为准。

第三条 供货时间

甲方在发出订单后,乙方应当在甲方发出订单一个工作日确认。并在甲方发出采购需求 3-4天 内负
责将足够数量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营养品及包装袋运送至医院指定地点,以满足甲方使用需求。
如乙方在配送过程中只能完成甲方的部分采购计划,不能一次性完成的,需在收到采购计划后及时反馈
通知甲方,剩余部分须在甲方发出订单 7天内 (含第一次配送时间)保证完成配送任务。 (如乙方承诺
优于该要求,以乙方承诺为准 )

第四条 产品包装

(·-)除非对包装另有规定,乙方提供的全部产品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以防止产品在转
运中损坏或变质,确保产品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

(二 )每一个包装箱内应附一份详细装箱单和质量检验报告书、产品合格证、包装、标记和包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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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的单据应符合合同的要求,包括甲方提出的特殊要求。

第五条 货物的曰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营养品及包装袋由乙方负责配送。每次配送的时间和数量以甲方的

采购计划或订单通知为准。

(二 )乙方配送的产品为合同列表所附表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营养品及包装袋合同明细表》

约定的品种。

(三 )乙方负责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营养品及包装袋运输的全过程 ,承担有关货物运输和保险

等一切费用,货物到达甲方现场后的卸货、吊装、移动和就位的工作及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四 )乙方应在产品发运前对产品进行满足于运输距离、防潮和防破损装卸要求的包装,以保证产

品安全运输到达甲方指定地点,在产品验收交付前的一切风险由乙方承担。

(五 )产品使用说明书、质量检验证明材料以及货物清单等一并提供给甲方。

第六条 货物的交付

(一 )交货方式一般采用现场方式进行交货,交货地点为甲方指定地点,如存在其他交货方式以合

同特殊条款中规定为准。

(二 )所有货物的交货日期以运抵甲方并验收合格日期为准。

第七条 货物的验收

(一·)乙方交货前应对产品做出全面检查并提供随货同行单,作为甲方验收依据。

(二 )产品送到甲方指定地点后,甲乙双方应共同在场确认包装完好性后,由 甲方验货。若发现货

物与随货同行单不符,乙方负责补齐或收回,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三 )验收过程中发现产品有损坏、短缺、次品或其它不符合本合同规定之情形者,甲方可以做出

现场记录,作为补充和更换损坏产品的有效证据。由此产生的有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四 )如果在产品交付使用前因事故造成损坏、短缺,乙方要立即予以更换,不得拒绝和延误,所

造成的费用及其它后果由乙方承担。

第八条 货物质量保证及检验

(一 )乙方按合同交付的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承认的相应标准,并与报价时承诺的质量相一致,以

确保使用过程的安全有效。

(工 )甲方在接收产品时,应对产品进行验货确认,对不符合合同质量、数量、包装、标识等要求

的,甲方有权拒绝接收。乙方应 24小时内更换提供合格的产品,不得影响甲方的使用。由此给甲方造成

的损失,乙方应承担责任并赔偿相关直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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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甲方如果发现产品存在质量问题 (以采购人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检验报告为准)

或与报价时所作的承诺不一致,乙方要立即予以更换提供合格的产品,不得影响甲方的使用。由此给甲

方造成的损失,乙方应承担责任并赔偿相关直接损失。

(四 )由于乙方所提供产品质量原因造成的纠纷,由乙方全权负责处理,由此给甲方带来的损失由

乙方负责赔偿。

第九条 产品有效期

乙方承诺所供产品均为全新出厂的产品,货物送达甲方时有效期需至少剩余 1/2以上,如所收到货

物有效期未占该产品有效期限 1/2以上甲方有权拒收。如有特殊情况,孺 甲方同意才能提供,否则乙方

应负完全责任。

第十条 货款结算

甲方在收到乙方货物及乙方出具的真实、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正式普通发票,每季度次

月月底付款。若因乙方未按照要求提供材料进行结算的,付款周期则顺延及下一季度。如遇甲方资金困

难,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延期付款。 (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

第十一条 甲方的义务

(一 )甲方根据医院实际需求完成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营养品及包装袋的采购。

(二 )甲方须按照合同规定及时结算货款。指定结算银行的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结算银行的

正常结算行为。

(三 )甲方必须要求乙方按实际采购价格如实开具发票,并如实记帐。

第十二条 乙方的义务

(一 )乙方对甲方发出采购物品的订单通知,自 甲方发出订单通知起一个工作日内必须确认。

(二 )乙方按采购合同所提供的产品合同明细表向甲方供应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营养品及包装

袋。

(三 )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营养品及包装袋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有关专

利权、商标权或保护期、所有权、抵押权等方面的权利要求。

(四 )乙方所供应产品的质量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质量、规格、包装须与中标产品的挂网信息一

致,不得更改。

(五 )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产品信息以及质量检验等有关材料的真实、合法、有效,如有不实,产

生的法律责任利甲方的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

第十三条 伴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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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被要求提供下列服务中的一项或全部服务时,乙方无权拒绝。
1.现场搬运产品、入库 :

2.提供产品开箱或分装的用具 ;

3.对开箱时发现的破损、近效期产品或其他不合格包装产品及时更换 :

4.在甲方指定地点为所供产品的临床应用进行免费现场讲解、培训 ;

5.其他乙方应提供的相关服务项目。

(二 )乙方应具备解决紧急问题的能力,如甲方在使用货物的过程中发现问题,乙方应在 24小时内
到甲方现场解决。

第十四条 违约及赔偿

(一 )乙方违约责任

1.乙方应按照采购合同中甲方规定的时间配送产品并提供伴随服务。如果乙方遇到非属于乙方原因
造成的妨碍按时配送产品和提供伴随服务的情况时,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拖延的事实、可能拖延的时间
利原因通知甲方。甲方在收到乙方通知后,应尽快对情况进行核实,确定是否的情延长交货时间以及是
否收取违约金或终止合同。延期应通过书面确认的方式由双方认可并重新签署。

除上述情况外,如果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配送产品并提供伴随服务,每延误一日,按迟交
产品货款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最高限额为迟交产品货款的 2o%,超过 7日仍未完成产品
配送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甲方应从货款中扣除违约金,但应不影响本合同项下的其它补救办法。
2,乙方所提供产品的品牌、型号、规格、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更换或退

货,并由乙方承担更换产品或退货的费用。

3,若乙方以次充好、以假冒伪劣产品、以组装产品冒充原装产品,乙方需按相关产品价值 2倍赔偿
给甲方并有权退货,如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需承担相关赔偿责任。
4.乙方提供的产品如侵犯了第二方合法权益,因而引起的任何争议、纠纷及诉讼,均由乙方负责交

涉并承担全部责任 .

5.乙方在医院范围内,必须严格遵守甲方管理制度,必须严格落实安全措施,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
范,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乙方在医院范围内造成的一切安全事故和人员伤害由乙方自行负责。
6,乙方对不合格产品应采取以下补救措施:更换全新产品或退货。经过更换后,仍不符合合同规定
和国家质量标准以及甲方要求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因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7,履约保证期间,乙方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因此造成的违约责任由乙方承担,给甲方造成
损失以及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违约金,甲方有权从货款中扣除相应金额,如货款不足以支付的,乙方须

,
a
r
△

●
■



氵补足不足部分。乙方在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应尽的交货义务。

8.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乙方出现破产、清算、合并并分立等情况 ,乙方应在三日内通知甲方,如

未及时通知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乙方出现破产、清算、合并并分立等情况下,甲方有权单方
解除合同,并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二 )甲方违约责任 :

若甲方无正当理由违反合同规定拒绝接货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逾期收货的违约金,逾期收货
的违约金为应收货款金额的每日0,0o5%,违约金的最高限额是逾期货款的 6%。 逾期超过 90天仍不能接

货的,乙方可解除双方的供货合同,造成乙方损失的,由 甲方负责赔偿。

(三 )除上述违约情形外,甲 乙双方中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均属违约行
为,违约方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相关经济损失。

第十五条 不可抗力

(一 )乙方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不应该承担误期赔偿的责任。
(二 )本条所述的 “不可抗力”是指乙方无法控制、不可预见的事件,但不包括乙方的违约或疏忽。
“不可抗力

”
包括但不限于: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展及其他双方商定的事件。       ;、

(三 )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乙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甲方。除取得 ''
甲方书面同意外,乙方应尽实际可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以及寻求采取合理的方案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  】

△o
响的其他事项。不可抗力事件影响消除后,双方可通过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

 l、(四 )不可抗力事件延续 90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  冫
'部分或完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六条 终止合同

(一 )违约终止合同

在甲方对乙方因违约而采取的任何补救措施不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可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书,提   ˉ
J

出部分或全部终止合同。                                     
】

1,乙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限期或甲方同意延长的限期内提供部分或全部产品。            7
2.甲方认定乙方在本合同的实施过程中有严重违法行为。                     ∶‘
3.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其它义务。                             

”:
4.甲方逾期付款或者逾期收货达 90天以上,乙方可以终止合同。

(二 )破产终止合同

乙方破产或无清偿能力,甲方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提出终止合同而不给乙方补偿。





合同附表 :

特殊医 包装袋合同明细表

注

彐
I 院   乙方 (盖章):广西南

汕牌 单位 '
'单
价 (元 )′Ⅱ哪崛猛 规格型号序号

0,085400g/1灌
.,‘ ,, r|
工△~口 ‘l

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配方

奶粉

雀巢 0,12400g/罐
婴儿乳蛋白部分水解配方

奶粉

0.106400g/奇灌足月婴儿配方奶粉(0-6月 )

Fi ll1- In l 0.06250m1/瓶足月婴儿配方液态奶

0.52姒0g/罐 敏乐仕深度水解奶粉

0.59敏乐仕420g/1灌

1.17弘山月60g (3g∶×.20)脂浴性维′|∶ 素

1.17弘山月60g (3g× 20)水溶性维生素

1.17弘山月60g (3g× 20)

0.9100g (5g× 20) 弘山月l() L一谷氨酰胺

0,33400g (20g× 2()) 汤倍膳ll

0.64300酽24听 /件 立适康12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蛋

白质组件 )

拜全 0.53
30g△8.I袋中16盒:/

件

特殊医学用途全营养型配

方食品 (1-10岁 )
13

0.27立适康360g平 24听 /件l`1

特殊医学用途全营型配方

食品 (全营养 )

0.225力存

360g (45g艹 8条 )

/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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